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26號

原      告  楊紫均  

訴訟代理人  吳發隆律師

被      告  祭祀公業楊頂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松根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三七五租約補償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70萬元及自民國102年5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1月9日當庭減

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80萬元及自102年5月1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30頁）。經

核，原告就上開變更聲明部分，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揆諸前揭規定，於法核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訴外人即原告之先母楊曾籾前向被告承租坐落

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並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訂有耕地三七五

租約（下稱系爭三七五租約）。嗣被告欲出售系爭土地，而

與楊曾籾約定合意終止系爭三七五租約，被告並承諾以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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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買賣價金三分之一之金額補償楊曾籾。惟待楊曾籾辦妥

終止系爭三七五租約，被告出售系爭土地後，卻不依約給付

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1,710萬元之三分之一即570萬元予

楊曾籾，而僅給付90萬元。爰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

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480萬元及自10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係要符合前項第5款

「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始有適用，與本件情

形並不相符。本件楊曾籾與被告於102年1月24日簽立「三七

五租約終止契約書」（由原告本人代簽），約定楊曾籾與被

告同意終止系爭三七五租約，且系爭土地出售後，被告應給

付90萬元予楊曾籾作為補償，被告亦已依約於102年1月25

日、同年5月6日分別將50萬元、40萬元匯至原告帳戶，原告

之請求，實無所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參、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110、1

3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原告之先母楊曾籾曾與被告訂定系爭三七五租約，後於102

年間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款放棄耕作權申請租約終止

登記。

二、本件爭點：

　　原告得否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480萬元之補

償金？

肆、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兩造不爭執事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臺灣省彰化

縣私有耕地租約書、臺灣省彰化縣土地登記簿、彰化縣永靖

鄉公所113年11月12日永鄉民字第1130016843號函及所檢附

之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21至23、75至98頁），堪

信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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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本院當庭與原告之律師確認本件請求權基礎，其稱：僅主

張直接適用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等語（見本院卷第108

頁），合先敘明。然按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依前

項第5款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

給予承租人左列補償：…」而該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為：

「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本件係因被告欲出

售土地始與楊曾籾合意終止租約，楊曾籾係依減租條例第17

條第1項第2款放棄耕作權申請租約終止登記，有彰化縣政府

102年4月23日府地權字第1020120189號函1份在卷可佐（見

本院卷第88頁）。系爭土地亦無何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

地使用之情事，原告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補償金，實屬無據。

三、原告雖又主張被告有與原告約定應給付系爭土地出售價格之

三分之一即570萬元作為補償金云云。然查：

　㈠原告上開主張之證據僅有一張不知何人、何時所寫之便條

（見本院卷第31、111頁），不僅被告否認其真正（見本院

卷第117頁）。觀該便條所載內容「售田淨額1,710萬」已與

原告所提出之實價登錄1,701萬元不同（見本院卷第33

頁）。且其所寫「佃農剩餘費用＝570萬-佃農已支90萬-辦

理費用」亦與原告所主張應受補償570萬元有異。而原告更

於被告提出原告親自簽名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匯

款申請書回條，復經本院於言詞辯論期日詢問時，始改稱：

兩造係約定被告要給渠等570萬元，扣除90萬元後，再給原

告480萬元做為古厝之維修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30頁）。

嗣又主張：兩造約定原告拿90萬元，剩餘480萬元係要給被

告修繕古厝之用，然被告既未將此筆款項做為修繕古厝之

用，原告則應得取回差額48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33、13

7頁）。是原告之主張一再翻異，且顯與其起訴時所主張被

告應將系爭土地出售價金之三分之一補償原告，卻分文未付

一節大相逕庭，更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

　㈡再觀被告所提出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記載：兩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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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日起終止系爭土地上之系爭三七五租約、兩造同意系爭

土地出售後，被告須給付90萬元整予楊曾籾作為補償（買賣

訂金交付時給付50萬元、餘額40萬元於土地登記完畢時交

付）（見本院卷第119頁），及被告已依約先後給付共90萬

元予原告等節，均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9、130

頁）。證人即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之見證人詹清福亦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伊為地政士，此契約書係伊所撰打，本件祭

祀公業成立過程約歷時3、4年，期間有多次開會，會議中確

實有聽過關於修理古厝之部分。然最後雙方來找伊時就是契

約書上之意思了，伊有確認過這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原告

確實有看過協議內容才簽名，也沒有提到這份三七五租約終

止契約書之內容跟約定好的不同等語（見本院卷第130至132

頁）。可見兩造間確可能經過多次協商，然最後約定之結果

自應以兩造最後所簽訂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為準，且原

告於簽名當時亦未爭執所載內容與約定不同，卻於10餘年後

始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之買賣價金480萬元云云，顯屬

無據。

　㈢又原告雖聲請傳喚祭祀公會開會時之總幹事楊光興及當時之

宗親楊敏聳，欲證明開會時有提到原告所主張之事。惟原告

亦自承：是開會完才簽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等語（見本

院卷第133頁）。是兩造之約定自應以最後簽訂結果為準，

原告聲請傳喚上開證人證明討論過程，自無必要。

伍、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及繼承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80萬元及自102年5月1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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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葉春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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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楊松根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三七五租約補償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70萬元及自民國10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1月9日當庭減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80萬元及自10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30頁）。經核，原告就上開變更聲明部分，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於法核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訴外人即原告之先母楊曾籾前向被告承租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下稱系爭三七五租約）。嗣被告欲出售系爭土地，而與楊曾籾約定合意終止系爭三七五租約，被告並承諾以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三分之一之金額補償楊曾籾。惟待楊曾籾辦妥終止系爭三七五租約，被告出售系爭土地後，卻不依約給付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1,710萬元之三分之一即570萬元予楊曾籾，而僅給付90萬元。爰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0萬元及自10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係要符合前項第5款「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始有適用，與本件情形並不相符。本件楊曾籾與被告於102年1月24日簽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由原告本人代簽），約定楊曾籾與被告同意終止系爭三七五租約，且系爭土地出售後，被告應給付90萬元予楊曾籾作為補償，被告亦已依約於102年1月25日、同年5月6日分別將50萬元、40萬元匯至原告帳戶，原告之請求，實無所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110、13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原告之先母楊曾籾曾與被告訂定系爭三七五租約，後於102年間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款放棄耕作權申請租約終止登記。
二、本件爭點：
　　原告得否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480萬元之補償金？
肆、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兩造不爭執事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臺灣省彰化縣私有耕地租約書、臺灣省彰化縣土地登記簿、彰化縣永靖鄉公所113年11月12日永鄉民字第1130016843號函及所檢附之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21至23、75至98頁），堪信屬實。　　
二、查本院當庭與原告之律師確認本件請求權基礎，其稱：僅主張直接適用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合先敘明。然按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依前項第5款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列補償：…」而該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為：「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本件係因被告欲出售土地始與楊曾籾合意終止租約，楊曾籾係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款放棄耕作權申請租約終止登記，有彰化縣政府102年4月23日府地權字第1020120189號函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88頁）。系爭土地亦無何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之情事，原告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補償金，實屬無據。
三、原告雖又主張被告有與原告約定應給付系爭土地出售價格之三分之一即570萬元作為補償金云云。然查：
　㈠原告上開主張之證據僅有一張不知何人、何時所寫之便條（見本院卷第31、111頁），不僅被告否認其真正（見本院卷第117頁）。觀該便條所載內容「售田淨額1,710萬」已與原告所提出之實價登錄1,701萬元不同（見本院卷第33頁）。且其所寫「佃農剩餘費用＝570萬-佃農已支90萬-辦理費用」亦與原告所主張應受補償570萬元有異。而原告更於被告提出原告親自簽名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匯款申請書回條，復經本院於言詞辯論期日詢問時，始改稱：兩造係約定被告要給渠等570萬元，扣除90萬元後，再給原告480萬元做為古厝之維修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30頁）。嗣又主張：兩造約定原告拿90萬元，剩餘480萬元係要給被告修繕古厝之用，然被告既未將此筆款項做為修繕古厝之用，原告則應得取回差額48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33、137頁）。是原告之主張一再翻異，且顯與其起訴時所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土地出售價金之三分之一補償原告，卻分文未付一節大相逕庭，更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
　㈡再觀被告所提出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記載：兩造同意即日起終止系爭土地上之系爭三七五租約、兩造同意系爭土地出售後，被告須給付90萬元整予楊曾籾作為補償（買賣訂金交付時給付50萬元、餘額40萬元於土地登記完畢時交付）（見本院卷第119頁），及被告已依約先後給付共90萬元予原告等節，均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9、130頁）。證人即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之見證人詹清福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為地政士，此契約書係伊所撰打，本件祭祀公業成立過程約歷時3、4年，期間有多次開會，會議中確實有聽過關於修理古厝之部分。然最後雙方來找伊時就是契約書上之意思了，伊有確認過這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原告確實有看過協議內容才簽名，也沒有提到這份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之內容跟約定好的不同等語（見本院卷第130至132頁）。可見兩造間確可能經過多次協商，然最後約定之結果自應以兩造最後所簽訂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為準，且原告於簽名當時亦未爭執所載內容與約定不同，卻於10餘年後始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之買賣價金480萬元云云，顯屬無據。
　㈢又原告雖聲請傳喚祭祀公會開會時之總幹事楊光興及當時之宗親楊敏聳，欲證明開會時有提到原告所主張之事。惟原告亦自承：是開會完才簽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等語（見本院卷第133頁）。是兩造之約定自應以最後簽訂結果為準，原告聲請傳喚上開證人證明討論過程，自無必要。
伍、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80萬元及自10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葉春涼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26號

原      告  楊紫均  

訴訟代理人  吳發隆律師

被      告  祭祀公業楊頂公





法定代理人  楊松根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三七五租約補償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70萬元及自民國102年5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1月9日當庭減

    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80萬元及自102年5月1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30頁）。經核

    ，原告就上開變更聲明部分，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揆諸前揭規定，於法核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訴外人即原告之先母楊曾籾前向被告承租坐落

    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依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下稱系爭三七五租約）。嗣被告欲出售系爭土地，而與楊

    曾籾約定合意終止系爭三七五租約，被告並承諾以系爭土地

    買賣價金三分之一之金額補償楊曾籾。惟待楊曾籾辦妥終止

    系爭三七五租約，被告出售系爭土地後，卻不依約給付買賣

    價金新臺幣（下同）1,710萬元之三分之一即570萬元予楊曾

    籾，而僅給付90萬元。爰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及

    繼承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480萬元及自10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係要符合前項第5款

    「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始有適用，與本件情

    形並不相符。本件楊曾籾與被告於102年1月24日簽立「三七

    五租約終止契約書」（由原告本人代簽），約定楊曾籾與被

    告同意終止系爭三七五租約，且系爭土地出售後，被告應給

    付90萬元予楊曾籾作為補償，被告亦已依約於102年1月25日

    、同年5月6日分別將50萬元、40萬元匯至原告帳戶，原告之

    請求，實無所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110、1

    3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原告之先母楊曾籾曾與被告訂定系爭三七五租約，後於102

    年間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款放棄耕作權申請租約終止

    登記。

二、本件爭點：

　　原告得否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480萬元之補

    償金？

肆、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兩造不爭執事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臺灣省彰化

    縣私有耕地租約書、臺灣省彰化縣土地登記簿、彰化縣永靖

    鄉公所113年11月12日永鄉民字第1130016843號函及所檢附

    之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21至23、75至98頁），堪

    信屬實。　　

二、查本院當庭與原告之律師確認本件請求權基礎，其稱：僅主

    張直接適用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

    ，合先敘明。然按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依前項第5

    款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

    租人左列補償：…」而該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為：「經依

    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本件係因被告欲出售土地

    始與楊曾籾合意終止租約，楊曾籾係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

    項第2款放棄耕作權申請租約終止登記，有彰化縣政府102年

    4月23日府地權字第1020120189號函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

    第88頁）。系爭土地亦無何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

    之情事，原告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補償金，實屬無據。

三、原告雖又主張被告有與原告約定應給付系爭土地出售價格之

    三分之一即570萬元作為補償金云云。然查：

　㈠原告上開主張之證據僅有一張不知何人、何時所寫之便條（

    見本院卷第31、111頁），不僅被告否認其真正（見本院卷

    第117頁）。觀該便條所載內容「售田淨額1,710萬」已與原

    告所提出之實價登錄1,701萬元不同（見本院卷第33頁）。

    且其所寫「佃農剩餘費用＝570萬-佃農已支90萬-辦理費用」

    亦與原告所主張應受補償570萬元有異。而原告更於被告提

    出原告親自簽名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匯款申請書

    回條，復經本院於言詞辯論期日詢問時，始改稱：兩造係約

    定被告要給渠等570萬元，扣除90萬元後，再給原告480萬元

    做為古厝之維修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30頁）。嗣又主張

    ：兩造約定原告拿90萬元，剩餘480萬元係要給被告修繕古

    厝之用，然被告既未將此筆款項做為修繕古厝之用，原告則

    應得取回差額48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33、137頁）。是

    原告之主張一再翻異，且顯與其起訴時所主張被告應將系爭

    土地出售價金之三分之一補償原告，卻分文未付一節大相逕

    庭，更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

　㈡再觀被告所提出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記載：兩造同

    意即日起終止系爭土地上之系爭三七五租約、兩造同意系爭

    土地出售後，被告須給付90萬元整予楊曾籾作為補償（買賣

    訂金交付時給付50萬元、餘額40萬元於土地登記完畢時交付

    ）（見本院卷第119頁），及被告已依約先後給付共90萬元

    予原告等節，均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9、130頁）

    。證人即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之見證人詹清福亦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伊為地政士，此契約書係伊所撰打，本件祭祀公

    業成立過程約歷時3、4年，期間有多次開會，會議中確實有

    聽過關於修理古厝之部分。然最後雙方來找伊時就是契約書

    上之意思了，伊有確認過這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原告確實

    有看過協議內容才簽名，也沒有提到這份三七五租約終止契

    約書之內容跟約定好的不同等語（見本院卷第130至132頁）

    。可見兩造間確可能經過多次協商，然最後約定之結果自應

    以兩造最後所簽訂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為準，且原告於

    簽名當時亦未爭執所載內容與約定不同，卻於10餘年後始主

    張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之買賣價金480萬元云云，顯屬無據

    。

　㈢又原告雖聲請傳喚祭祀公會開會時之總幹事楊光興及當時之

    宗親楊敏聳，欲證明開會時有提到原告所主張之事。惟原告

    亦自承：是開會完才簽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等語（見本

    院卷第133頁）。是兩造之約定自應以最後簽訂結果為準，

    原告聲請傳喚上開證人證明討論過程，自無必要。

伍、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及繼承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80萬元及自102年5月1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葉春涼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26號

原      告  楊紫均  

訴訟代理人  吳發隆律師

被      告  祭祀公業楊頂公





法定代理人  楊松根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三七五租約補償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70萬元及自民國10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1月9日當庭減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80萬元及自10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30頁）。經核，原告就上開變更聲明部分，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於法核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訴外人即原告之先母楊曾籾前向被告承租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下稱系爭三七五租約）。嗣被告欲出售系爭土地，而與楊曾籾約定合意終止系爭三七五租約，被告並承諾以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三分之一之金額補償楊曾籾。惟待楊曾籾辦妥終止系爭三七五租約，被告出售系爭土地後，卻不依約給付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1,710萬元之三分之一即570萬元予楊曾籾，而僅給付90萬元。爰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0萬元及自10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係要符合前項第5款「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始有適用，與本件情形並不相符。本件楊曾籾與被告於102年1月24日簽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由原告本人代簽），約定楊曾籾與被告同意終止系爭三七五租約，且系爭土地出售後，被告應給付90萬元予楊曾籾作為補償，被告亦已依約於102年1月25日、同年5月6日分別將50萬元、40萬元匯至原告帳戶，原告之請求，實無所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110、13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原告之先母楊曾籾曾與被告訂定系爭三七五租約，後於102年間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款放棄耕作權申請租約終止登記。

二、本件爭點：

　　原告得否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480萬元之補償金？

肆、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兩造不爭執事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臺灣省彰化縣私有耕地租約書、臺灣省彰化縣土地登記簿、彰化縣永靖鄉公所113年11月12日永鄉民字第1130016843號函及所檢附之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21至23、75至98頁），堪信屬實。　　

二、查本院當庭與原告之律師確認本件請求權基礎，其稱：僅主張直接適用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合先敘明。然按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依前項第5款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列補償：…」而該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為：「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本件係因被告欲出售土地始與楊曾籾合意終止租約，楊曾籾係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款放棄耕作權申請租約終止登記，有彰化縣政府102年4月23日府地權字第1020120189號函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88頁）。系爭土地亦無何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之情事，原告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補償金，實屬無據。

三、原告雖又主張被告有與原告約定應給付系爭土地出售價格之三分之一即570萬元作為補償金云云。然查：

　㈠原告上開主張之證據僅有一張不知何人、何時所寫之便條（見本院卷第31、111頁），不僅被告否認其真正（見本院卷第117頁）。觀該便條所載內容「售田淨額1,710萬」已與原告所提出之實價登錄1,701萬元不同（見本院卷第33頁）。且其所寫「佃農剩餘費用＝570萬-佃農已支90萬-辦理費用」亦與原告所主張應受補償570萬元有異。而原告更於被告提出原告親自簽名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匯款申請書回條，復經本院於言詞辯論期日詢問時，始改稱：兩造係約定被告要給渠等570萬元，扣除90萬元後，再給原告480萬元做為古厝之維修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30頁）。嗣又主張：兩造約定原告拿90萬元，剩餘480萬元係要給被告修繕古厝之用，然被告既未將此筆款項做為修繕古厝之用，原告則應得取回差額48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33、137頁）。是原告之主張一再翻異，且顯與其起訴時所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土地出售價金之三分之一補償原告，卻分文未付一節大相逕庭，更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

　㈡再觀被告所提出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記載：兩造同意即日起終止系爭土地上之系爭三七五租約、兩造同意系爭土地出售後，被告須給付90萬元整予楊曾籾作為補償（買賣訂金交付時給付50萬元、餘額40萬元於土地登記完畢時交付）（見本院卷第119頁），及被告已依約先後給付共90萬元予原告等節，均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9、130頁）。證人即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之見證人詹清福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為地政士，此契約書係伊所撰打，本件祭祀公業成立過程約歷時3、4年，期間有多次開會，會議中確實有聽過關於修理古厝之部分。然最後雙方來找伊時就是契約書上之意思了，伊有確認過這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原告確實有看過協議內容才簽名，也沒有提到這份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之內容跟約定好的不同等語（見本院卷第130至132頁）。可見兩造間確可能經過多次協商，然最後約定之結果自應以兩造最後所簽訂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為準，且原告於簽名當時亦未爭執所載內容與約定不同，卻於10餘年後始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之買賣價金480萬元云云，顯屬無據。

　㈢又原告雖聲請傳喚祭祀公會開會時之總幹事楊光興及當時之宗親楊敏聳，欲證明開會時有提到原告所主張之事。惟原告亦自承：是開會完才簽立三七五租約終止契約書等語（見本院卷第133頁）。是兩造之約定自應以最後簽訂結果為準，原告聲請傳喚上開證人證明討論過程，自無必要。

伍、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80萬元及自10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葉春涼



